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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就福」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書  
機密等級：機密 

立約人茲因資金運用之需要，向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貸就福」保單借款優惠專案(以下

簡稱本專案)，自行簽立本約定書，並願遵守下列各條款之約定： 

一、 優惠保單號碼：                                        ATM帳戶：                    

(※一卡多單，僅填寫本次淨增加借款之保單號碼)   (※ATM帳戶請填寫本欄/限台幣) 

二、 優惠利率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 優惠借款總金額：台幣   /    美元    (★最低一萬元；ATM件包含前借利息，由本公司填寫) 

 

 

 

四、 優惠借款利率： 

 一年期台幣線上借款：2.2%(代碼114A1)     一年期台幣ATM/一般借款：3.1%(代碼114A2) 

                                             90天美元線上/一般借款：4.0%(代碼114V2) 

五、 優惠額度(每一保單/ATM卡限申辦乙次)：於活動期間(114年1月20日至114年5月12日)保單借款後，以本次的總借款

金額減去本專案開始日之前一日(基準日：114年1月17日)之總借款金額後，「淨增加借款金額」達以下金額且完成申

請約定專案者： 

(一) 台幣保單：淨增加達到1萬元(含)以上 

(二) 外幣保單(美元)：淨增加達2,000美元(含)以上 

六、 辦理本優惠專案前之借款本金(基準日本金)、申請約定後再行新增之借款及本專案結束後所新增之借款等，均不適用本

專案優惠利率。 

七、 還款說明：優惠專案如有以下任一提前還款情形，本優惠將自始取消，優惠借款金額自借款日起依保單表定借款年利

率計算利息，並應於還款前，先通知本公司，再依本公司計算之金額償還本息： 

(一) 於優惠期間內提前全部或部分清償上述第三條之總借款金額。 

(二) 要保人於本次活動期間或自辦理本優惠專案之優惠借款日起90日內，償還非適用本優惠專案之其他所屬保單借款

件。（變更為其他要保人且有償還本金者亦同）。 

八、 辦理本專案後，優惠期間未屆滿之前不得再行申辦或轉換本公司其他保單借款優惠專案。 

九、 適用本專案優惠期間，如保險契約辦理縮小保額、部分贖回、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提領)、契約終止或變更為減額

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時，須取消本專案優惠利率，並溯自辦理本專案之優惠借款日起恢復原保單借款利率計息，

將比照第七條辦理，絕無異議。 

十、 適用本專案優惠期間，如保險契約發生理賠事故給付理賠金、年金給付、滿期金給付或契約轉換而代償保單借款，致

本優惠借款金額部分清償而減少時，則以減少後之優惠借款金額依優惠利率計息至優惠期滿；如代償保單借款致本優

惠借款金額全數清償時，則本約定自動終止。 

十一、 優惠期間結束後自動恢復原保單借款利率計息，本公司恕不另行通知，敬請貴保戶自行確認優惠到期日。 

十二、 本約定書一式二份由本公司與立約人各執乙份。 
     本人已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專案約定書之約定條款內容，並同意恪遵相關約定無誤，於辦理完成後絕不提出任何異議，
並於下方簽章欄親自簽章以茲確認。 
此致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人(要保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                          

聯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法 定 代 理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約定案號：                                            

 

 

總借款金額 基準日本金(原利率) 優惠借款總金額(優惠本金) (優惠利率) 

   

服務單位： 行政部/服務中心： 

服務人員(即見證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經辦  主管/覆核 

 服務人員電腦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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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就福」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書  
機密等級：機密 

立約人茲因資金運用之需要，向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貸就福」保單借款優惠專案(以下

簡稱本專案)，自行簽立本約定書，並願遵守下列各條款之約定： 

一、 優惠保單號碼：                                        ATM帳戶：                    

(※一卡多單，僅填寫本次淨增加借款之保單號碼)      (※ATM帳戶請填寫本欄/限台幣) 

二、 優惠利率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 優惠借款總金額：台幣   /    美元    (★最低一萬元；ATM件包含前借利息，由本公司填寫) 

 

 

 

四、 優惠借款利率： 

 一年期台幣線上借款：2.2%(代碼114A1)     一年期台幣ATM/一般借款：3.1%(代碼114A2) 

                                             90天美元線上/一般借款：4.0%(代碼114V2) 

五、 優惠額度(限申辦乙次)：於活動期間(114年1月20日至114年5月12日)保單借款後，以本次的總借款金額減去本專案開

始日之前一日(基準日：114年1月17日)之總借款金額後，「淨增加借款金額」達以下金額且完成申請約定專案者： 

(一) 台幣保單：淨增加達到1萬元(含)以上 

(二) 外幣保單(美元)：淨增加達2,000美元(含)以上 

六、 辦理本優惠專案前之借款本金(基準日本金)、申請約定後再行新增之借款及本專案結束後所新增之借款等，均不適用本

專案優惠利率。 

七、 還款說明：優惠專案如有以下任一提前還款情形，本優惠將自始取消，優惠借款金額自借款日起依保單表定借款年利

率計算利息，並應於還款前，先通知本公司，再依本公司計算之金額償還本息： 

(一) 於優惠期間內提前全部或部分清償上述第三條之總借款金額。 

(二) 要保人於本次活動期間或自辦理本優惠專案之優惠借款日起90日內，償還非適用本優惠專案之其他所屬保單借款

件。（變更為其他要保人且有償還本金者亦同）。 

八、 辦理本專案後，優惠期間未屆滿之前不得再行申辦或轉換本公司其他保單借款優惠專案。 

九、 適用本專案優惠期間，如保險契約辦理縮小保額、部分贖回、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提領)、契約終止或變更為減額

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時，須取消本專案優惠利率，並溯自辦理本專案之優惠借款日起恢復原保單借款利率計息，

將比照第七條辦理，絕無異議。 

十、 適用本專案優惠期間，如保險契約發生理賠事故給付理賠金、年金給付、滿期金給付或契約轉換而代償保單借款，致

本優惠借款金額部分清償而減少時，則以減少後之優惠借款金額依優惠利率計息至優惠期滿；如代償保單借款致本優

惠借款金額全數清償時，則本約定自動終止。 

十一、 優惠期間結束後自動恢復原保單借款利率計息，本公司恕不另行通知，敬請貴保戶自行確認優惠到期日。 

十二、 本約定書一式二份由本公司與立約人各執乙份。 

本人已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專案約定書之約定條款內容，並同意恪遵相關約定無誤，於辦理完成後絕不提出任何異議，並
於下方簽章欄親自簽章以茲確認。 
此致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人(要保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                          

聯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法 定 代 理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約定案號：                                                  

 

總借款金額 基準日本金(原利率) 優惠本金(優惠借款總金額)(優惠利率) 

   

服務單位： 行政部/服務中心： 

服務人員(即見證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經辦  主管/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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